


芒财农〔2023〕191号
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调整

2023年雨露计划项目资金的通知

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芒市乡村振兴局：
根据《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变更芒市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资金的请示》（芒人社发〔2023〕36号）和《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变更芒市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资金的批复》（芒政复〔2023〕377号），收回下达你单位的2023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芒财农2023〕12号）中芒市乡村振兴局实施的2023年雨露计划项目资金40万元。收回资金后调整用于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实施的芒市跨省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项目资金40万元。请各单位做好相关账务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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